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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相关委局： 

根据省环境攻坚办《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的紧急通

知》（豫环攻坚办〔2018〕57 号）要求，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（2018 年修订）的通知》（郑

政文〔2018〕177 号）规定，建议市政府自 11 月 23 日 8 时发布

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，11 月 23 日 15 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，采取

以下响应措施: 

一、各部门落实《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Ⅱ级响应措

施 

（一）扬尘源及其他面源减排措施。 

1.全市停止建筑拆迁（拆除）施工，停止开挖、回填、场内

倒运、掺拌石灰、混凝土剔凿等土石方作业, 停止建筑工地室外

电焊、喷涂、粉刷等作业（经市政府批准的应急抢险、重点民生

工程除外）。裸露场地应当增加洒水降尘频次。 

牵头单位：市城管局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控尘办、

市城建委、市交通委、市园林局、市水务局、市轨道公司。 

2.对城区主次干道、城乡结合部道路、重要国道省道市道县

道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，在空气湿度小于 65%时，要增

加吸尘、清扫、洒水、喷雾等防治扬尘作业 2 次（非冰冻期）；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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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气湿度大于 65%时，在日常基础上适当增加湿扫，并减少洒水、

喷雾频次。 

牵头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市交通委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。 

（二）工业污染源减排措施。  

1.增加对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，确保其大气污染

防治设施高效运转，达标排放。 

牵头单位：市环保局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。 

2. 工业企业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行业“一厂一策”停限

产措施橙色预警或错峰生产要求，从严实施停产或限产。 

牵头单位：市环保局、市工信委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。 

（三）移动源减排措施。 

1.全市停止渣土、水泥罐车、物料运输 (经市政府批准的应急

抢险工程、重点民生工程，发放橙色预警通行证除外)。 

牵头单位：市城管局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公安局、

市交通委、市城建委、市环保局。 

2.全市非道路移动机械(含装载机、平地机、挖掘机、压路机、

铺路机、叉车等)停止使用（电动非道路移动机械除外）。 

牵头单位:市环保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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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单位: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城建委、

市城管局、市工信委、市市场发展局、市物流与口岸办。 

3.加大公交、地铁运力保障，加密营运班次，延长营运时间，

增加清洁能源公交车的使用，倡导市民绿色出行。 

责任单位：市交通委。  

4.全市钢铁、建材、焦化、有色、化工、矿山、大型批发市

场和物流园区等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，原则上不允

许柴油货车进出厂区(经市政府批准的保证安全生产、运输民生保

障物资或特殊需求产品的除外，但要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

车辆)。重点企业和单位在应急管控期间要每日登记所有柴油货车

进出情况，保留视频监控记录三个月以上。 

牵头单位：市工信委、市市场发展局、市口岸办。 

配合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委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环保局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。 

（四）其他污染源减排措施。 

1.电解铝、氧化铝行业降低所有污染源排放总量的 50%（以

在线监控数据计）； 

水泥、耐火材料、棕刚玉、磨料、白刚玉行业停产； 

碳素行业按计划实施停产。 

牵头单位：市环保局、市工信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 

2.电厂污染防治设施要全部开启，脱硝设施满足工况条件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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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运行降低氮氧化物浓度。 

自备电厂压减生产负荷，力争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20%。 

垃圾电厂污染物排放量不得不降反升。 

牵头单位：市环保局、市工信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 

3.市发改委积极向省发改委协调，力争全市上网电厂发电量

压减 20%。 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 

4.加强执法检查，禁止农作物秸秆露天焚烧；禁止露天烧烤

和垃圾焚烧，未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饮单位停业；禁止

燃放烟花爆竹。露天堆放的散装物料全部苫盖，在非冰冻期内增

加洒水频次。 

牵头单位：市禁烧办、市城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工信委、市

环保局、市城建委。 

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。 

5.根据气象条件采取可行的气象干预措施。 

责任单位：市气象局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1.市攻坚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部宣传组要积极协调报社、

电台、电视台、电信运营企业等单位做好预警的宣传报道。 

2.加强督导督查。市环境污染防治督导组、市攻坚办联合督

导组要对各县(市、区）、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相关单位开展督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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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照预案及实施方案、操作方案，对预警发布、措施执行、信息

公开等工作进行督查，督促各项措施落实到位。 

负有Ⅱ级响应强制性减排监管或督导职责的有关成员单位，

要成立专项督导组，督导各项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。 

3.每日上午 10 时前，各县(市、区)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环境

污染防治督导组、市环境攻坚办联合督导组、市环保局、市城管

局、市建委、市交运委、市禁烧办、市控尘办、市公安局交警支

队将预警响应措施落实情况按照《污染天气管控信息日报表》（附

件 1）、《污染天气管控督查明细日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《分行业管

控落实情况表》（附件 3）的格式，附件 1 加盖公章扫描后，同附

件 2 及附件 3 发送至市环境攻坚办。 

4.本次管控期间工业企业轮停批次为 C2。 

 

 

 

联系人：刘新涛        电话：67122253 

邮箱：zzsgjbyjc@163.com 

 

 

附件：1.污染天气管控信息日报表 

2.污染天气管控督查明细日统计表 

3.分行业管控落实情况表 

mailto:zzsgjbyj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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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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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XX（单位名称）污染天气管控信息日报表 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采取主要管控措施情况 督导检查组情况 
检查企业、 

工地等情况 

发现问题及 

完成整改情况 
存在主要问题清单 下一步工作安排 

主要措施：1. 

2. 

3. 

4. 

督查组X个,X人。 

当日检查企业 X家，

施工工地 X个。餐饮

油烟 X家。道路扬尘

X家。运输车辆 X辆。 

发现问题 2 处，完

成整改 2 处。 
必须填报清单 

1. 

2. 

3.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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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XX（单位名称）污染天气管控督查明细日统计表（X 月 X 日） 

  

序

号 
督导组名称 检查人员 

检查地

点（市

县） 

启动

预警

（管

控）  

情况 

检查时间 检查项目名称 存在问题 处理情况 追责建议 类别 备注 

1 XXX 督导组 

张三（组长） 

李四 

王五 

XX 区 

停工/

停产/

限产 

18-10-23 09:03 
XX 工地/工厂/

道路 

（无问题

填报

“无”） 

  

企业/工

地/餐饮

油烟/道

路扬尘/

运输车

辆/秸秆

焚烧 

 

2            

填表说明：1.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相关委局要于每日下午 10 时前讲此表发送至 zzsgjbyjc@163.com 邮箱。 

2.检查项目名称要具体到企业和施工工地的全称，道路要具体到街道名称及具体路段。 

3.存在问题及追责建议需详细表述，处理情况需明确具体的整改时间节点及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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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XX（单位名称）分行业管控落实情况 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序号 行业类别 行业总数 应停/限产数量 实停/限产数量 备注 

1 施工工地     

2 水泥     

3 水泥粉磨站     

4 碳素     

5 燃煤锅炉     

6 生物质锅炉     

7 砖瓦窑     

8 钢铁行业     

9 铸造     

10 耐火材料     

11 拟启停锅炉 已经环保局批准生产  家，未经批准  家。 

12 拟启停炉窑 已经环保局批准生产  家，未经批准  家。 

填报说明：市环境督导组、市环境攻坚办联合督导组、市控尘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城建委及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对照清单上报行业总数，

停限产情况；市城管委、市交运委、市交警支队没有企业检查情况不再上报此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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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

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2018年 11月 23日印发 


